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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一、法治理论法律监督是检察长列席审委会制度的正当性基础中国检察改革的进程和未来公诉引导侦
查实证探索与问题的回答社会主义法治理念相关内容辩证解析人民监督员制度的宪法学思考关于司法
改革的对话劳教改革与《违法行为矫治法》的制定二、刑法理论及实务如何看待当今犯罪构成理论之
争议绑架罪的若干争议问题犯罪构成及其方法论以构成要件为指导归纳案件事实死刑限制的新视野：
基于解释论的思考关于金融刑事立法改革的法律构想“轻轻重重”的刑事政策与中国刑法走向用拾得
的信用卡在自动取款机上取款行为之定性探究刑法疑难问题问答死刑案件的刑事和解之批判减刑制度
的价值分析及其改革思路量刑规范化的三大问题贿赂犯罪的破窗理论与零容忍的惩治对策中国刑事政
策的理性定位三、刑事诉讼理论及实务刑事和解再探我国刑事证据制度改革的创新和发展无罪推定原
则及在中国的适用检察权行使和量刑程序改革问题的对话刑事诉讼法再修订过程中需要处理的几组关
系刑事诉讼证据制度改革范式转型与中国刑事诉讼制度改革法学家眼中的刑事诉讼的进步关于二审程
序改革的漫谈刑事诉讼的私力合作模式公诉的实体要点及其顺序人民检察院对刑事诉讼的法律监督法
治背景下律师刑事辩护的前景死刑的执行变更问题研究检察官客观义务与检察权行使的司法化侦查监
督的完善后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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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新世纪检察》：那么，根据我国刑法第263条规定，具有一些情形的，处十年以上有期徒刑、无
期徒刑或者死刑，如入户抢劫的，在公共交通工具上抢劫的，抢劫银行或者其他金融机构的，多次抢
劫或者抢劫数额巨大的：抢劫致人重伤、死亡的等。那么对于抢劫罪出现的这些情形以及在量刑标准
的把握上应该如何理解？　　李教授：虽然刑法明确规定具有上述情形之一，就可以适用死刑，但实
际上除了抢劫致人重伤、死亡可以单独作为适用死刑的根据外，其他的七种情形均不能单独作为适用
死刑的根据，因为单独地符合入户抢劫、持枪抢劫、在公共交通工具上抢劫、抢劫银行或者其他金融
机构，多次抢劫、抢劫数额巨大，都达不到犯罪情节特别严重的程度，也就不符合刑法第48条所规定
的“罪行极其严重”的要求，就不能适用死刑。比如，一个犯罪人二次实施入户抢劫的行为，但既没
有抢到财物，也没有造成被害人的任何伤害后果，这能够适用死刑吗？显然不能。所以，对于人户抢
劫、在公共交通工具上抢劫、冒充军警人员抢劫、持枪抢劫，抢劫军用物资或者抢险、救灾、救济物
质而言，还必须与抢劫次数、抢劫的数额、抢劫的后果相结合，才能确定是否适用死刑。从这个角度
来讲，现行刑法第263条对抢劫罪并列规定八种可以适用死刑的情形，是不够科学的。　　由于抢劫致
人重伤、死亡可以单独作为适用死刑的根据，因此，严格地把握这一标准，对于减少抢劫罪死刑的适
用有重要的意义。关于抢劫致人重伤、死亡，理论上通行的观点和司法解释均认为，既包括为了劫财
而故意将被害人打成董.伤或者杀害被害人，也包括行为人对自己的暴力行为造成被害人重伤、死亡的
后果持过失的态度，即过失致人重伤、死亡。对于这两种情况，我们应该确定不同的适用死刑的标准
。对于为抢劫而故意造成被害人死亡的，由于行为人的行为在客观上造成了极其严重的后果，主观上
的恶性也极其严重，因此，只要造成一人死亡，就可以适用死刑。为劫财而故意造成他人重伤的，应
以造成二人以上重伤作为适用死刑的条件。在抢劫财物数额巨大的情形下，造成一人重伤并致严重残
疾的，也可以适用死刑。对于因抢劫过失致人死亡的，应以造成二人以上死亡作为适用死刑的条件；
过失致人重伤的，应以造成三人以上重伤作为适用死刑的条件。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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